竹北市公所辦理「65歲以上老人健保費定額補助」申請作業相關事項說明

(一)101年1月份開始辦理「竹北市65歲以上老人健保費定額補助」，補助金額為500元或 250元。
不列入補助者有以下情況：

1、 出國超過2年，戶籍由戶政事務所逕為代辦遷出，已被除籍者。

2、 健保投保依附於子、女名下，如父、母2人(大兒子(2子，大兒子在公司上班已加保2子，之後才加保父、母，投保總人數已5人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口以後健保費自付額為0，無須支付健保費者。
3、 榮民退休後，若健保投保於當時戶籍地的鄉鎮公所，只要年滿65歲以上，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全額補助其健保費者。(若榮民已歿，其遺眷健保費也被全額補助，則該遺眷不列入本所補助)
4、 原住民健保投保於當時戶籍地的鄉鎮公所，只要年滿55歲以上，原住民委員會會全額補助其健保費者。
5、 領有老農津貼，且符合縣政府全額補助健保費，每半年由縣府撥款，存簿上註記為(縣農xxx+金額)。
6、 符合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老人(年滿70歲)、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者(殘障等級為極重或重度)，其健保費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全額補助者。

(二)補助250元者為上述第三點及第四點之眷屬，和符合中低收入戶及領有中華民國
     身心障 礙手冊(殘障等級為輕度或中度者)。

(三)請符合資格者且設籍於竹北市滿一年之65歲上長者，帶身份證、印章、存簿(郵
     局、竹北農會帳戶)至竹北市公所社會課填寫申請書，若請子、女 或朋友代辦者，
     請代理人帶身份證、印章。
(四)目前受理36年3月31日以前出生之長者，36年4月以後才年滿65歲者，請於年
     滿當月辦理。

(五)凡於101年3月31日前申請之老人，未年滿65歲以年滿當月起補助，於100年
     底已滿65歲者，均溯及自101年1月起補助，未滿一年者以滿一年之當月開始
     補助；101年4月1 日起以申請當月開始補助。

(六)本所已將初步符合且未申請之老人名單及申請書交里(鄰)長轉交到符合資格之老
     人，若春節前已至公所辦妥申請者則不列入通知名冊，若二夫妻同戶，因一人有
     領取老農津貼受縣府全額補助健保費或健保自付額為0，則夫妻一人有資格領取
     列有名單而另一人未列入名單是可能的。
(七)第一次撥款轉帳作業為101年4月中旬。

